
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规划管理办法 

  （2021年 6月 9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本战略规划管理办法旨在于提高公司制定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

作性，并确保战略规划在制订、管理使用过程中有法可依。  

    第一条 目的 

    为了保证公司战略规划管理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提高战略规划的执行力，

控制战略规划制定与实施中的风险，规范公司战略规划的管理，确保公司战略目

标的实现，特制定《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或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控股子公司。  

    第三条 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  

    公司战略规划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层管理。  

   （一）公司董事会是公司战略规划的最高决策机构，其职责包括：  

1、审议并批准公司的战略规划；  

2、审议并批准公司战略规划调整提案；  

3、决定公司战略规划的重大事项。  

（二）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是公司战略规划的咨询机构，其职责包括：  

1、审议公司整体战略规划提案，并提出审议意见；  

2、审议公司整体战略修订提案，并提出审议意见；  

3、开展公司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提供辅助决策和专业咨询意见。  

（三）公司成立战略研究室，具体负责公司战略规划相关工作，其职责包括： 



1、组织搜集并研究相关产业政策、法律法规，收集和分析宏观经济数据和

信息，分析外部环境对公司所处行业及公司产品相关行业的影响,研究同行业企

业的信息。 

2、根据公司内部因素，分析公司的优劣势，提出发展的策略。 

3、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组织开展重大专项课题研究，组织撰写分析报告

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四） 编制战略规划时公司成立战略规划领导小组和战略规划工作小组，

领导小组由公司主要高层组成，公司董事长担任组长；工作小组由相关职能部门

的负责人组成，公司总经理担任组长，分管副总经理担任副组长，公司战略研究

室负责组织开展战略规划制定的具体实施工作。  

工作小组负责战略规划的编制及战略规划实施的管理。与公司战略相关的事

项由战略规划工作小组提出并提交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和战略规划领导小组审议

决定；如需提交战略委员会研究、董事会审议决定的，在总经理办公会和战略规

划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提交战略委员会研究、董事会审议表决。  

第二章 战略规划内容 

第四条 本管理办法中的战略规划，是指公司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

在对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进行综合分析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为企业的长期生存

和持续稳定发展所做出的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方向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定位、发

展目标和相应的实施方案。  

战略规划内容主要包括：  

（一） 公司的概况和前期战略规划实施的总结；  

（二）公司发展环境分析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现有核心业务及相关业务的市

场前景、经营状况、核心竞争力的系统分析与综合评价；  

（三）公司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战略规划，分析并确定公司发展目标、

现有业务与规划业务的战略定位及发展战略；  

（四）公司整体和核心业务主要关键业绩指标和各阶段目标的设定；  



（五）公司各阶段的发展策略、管理要求及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第三章 战略规划的编制和调整 

第五条 公司根据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发展纲要”和企业长期发

展战略，编制 “企业长远发展战略规划”、“企业专项发展战略规划”、“五

年发展规划”，其中“五年发展规划”每五年编制一次。  

根据“企业长远发展战略规划”、“企业专项发展战略规划”及战略目标，

结合公司现状及发展趋势编制公司“五年发展规划”，提出五年内公司的重点发

展产业、投资方向、核心业务、重大项目、产品技术、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和主

要经济指标等，并对实施发展规划提出保障机制和措施。  

公司长远战略规划和五年发展规划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国家宏观经济调整、

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等外部环境变化及企业运行的实际按程序适时进行调整。  

第四章 战略规划的实施 

第六条 各职能管理部门根据公司“企业长远发展战略规划”、“企业专项

发展战略规划”的战略目标并按“五年发展规划”的要求，确定年度工作目标，

编制年度经营目标计划，通过制定年度专项工作计划和部门绩效考核计划书将发

展规划分解、落实到年度工作之中，确保发展规划和战略规划的有效实施。  

各职能管理部门对发展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过程监控，通过年度经营目标计

划、专项工作计划和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对分解到年度工作计划中的内容和要求

实施监督考核，对出现偏离的工作进行督促改进，确保年度计划的完成。  

第五章 发展战略的评估 

第七条 公司战略规划评估包括：战略规划制定与实施的事前、事中和事后

评估。  

第八条 事前评估应结合成本效益原则，针对具体项目编制事前评估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报告应侧重对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评价。  

第九条 相关职能部门根据企业发展情况，不定期组织对公司各专项战略规

划进行事中评估，对评估中因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引起重大偏差的项目向公司提



交相关报告。  

第十条 事后评估应结合战略规划期末发展目标实现情况，侧重对战略规划

的整体实施效果进行概括性的分析评价，总结经验教训，并为制定新一轮的战略

发展规划提供信息、数据和经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二条 本办法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 月 9日 


